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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文 件 
 
 

北化大校办发﹝2015﹞37 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 

申报及论证材料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及相关部、处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

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学位

〔2014〕1 号）精神和要求，规范我校增列硕士、博士学位授权

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, 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学校

制定《北京化工大学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申报

及论证材料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

 2015 年 7 月 13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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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 
申报及论证材料 

 

    为规范我校增列硕士、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

申报工作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

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学位

〔2014〕1 号）精神和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一、基本原则 

    1.服务需求、深化改革、动态调整、保证质量； 

    2.加强领导，统一思想，明确程序，严格论证。 

    二、申请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资格条件 

    1.有清晰的研究生学位教育发展规划，所申请学位类别符合

国家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的需求以及本单位学科建设

发展需要。办学目标明确、定位准确、特色鲜明。 

    2.在创新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等方面思路清晰，并在师资队

伍建设、课程体系设置、教学模式改革、教学实践条件等方面具

有较好的工作基础。 

    三、申报程序和论证材料 

    1.材料填写及学院论证 

    各学院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，组建申报硕士、博士学位

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专家论证小组。论证小组成员一般由

5-7 人组成，专业学位应包括相关行（企）业专家，其中外单位

专家不少于 2人，至少有 1位专家来自于行（企）业。经专家论

证小组充分论证后，填写《增列硕士、博士或专业硕士学位授权

点申请表》和论证方案，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决定后报送至

研究生院。 

2．论证材料 

论证材料应包括如下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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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

1 目标与标准 

1.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。 

1.2 学位标准 
本学位点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的基本标

准。 

2 基本条件 

2.1 培养方向 
本学科、专业点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其特

色和意义。 

2.2 师资队伍 
本学科、专业点学术带头人及主要学术

骨干,主要师资队伍情况。 

2.3 科学研究 

本学科、专业点发表论文情况,其中被

SCI、EI、ISTP 检索情况；出版学术专

著情况；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和等

级，科研经费和人均经费情况；科研获

奖与鉴定情况；发明专利及转让情况。

2.4 工作条件 

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、科研的平台

情况。专业实验室情况，用于培养研究

生的主要仪器设备，本学科中外文藏书

和中外文期刊种类和数量；用于改善本

学科点工作条件的其他投入。 

3 教学与人才

培养 

 

3.1 人才培养 

与申请学位授予权学科、专业有对应关

系的硕士生或本科生培养情况（招生数

量和学位授予情况）。 

3.2 课程教学 
本学科、专业点拟设的硕士研究生课程

及主讲教师情况。 

3.3 教学成果

奖 

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、教材奖情

况。 

3.4 教材 出版教材（教学用书）情况。 

3.5 学术交流 
研究生或本科生参与国际、国内学术交

流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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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5年7月13日印发   


